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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糾  正  案 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經 濟 部  

貳 、 案 由 ： 有 關 經 濟 部 辦 理 產 業 技 術 資 訊 推 廣 計 畫 ， 其 內 容 定 位 模 糊 、 未 臻 明 確 ， 且 未

能 落 實 建 立 產 業 分 析 師 制 度 之 目 標 ， 人 事 經 費 編 列 控 管 效 率 不 彰 ， 並 部 分 預

算 標 列 未 依 規 定 及 標 準 辦 理 ， 顯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出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 

一 、 產 業 技 術 資 訊 服 務 推 廣 計 畫 （ 以 下 簡 稱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） 內 容 龐 雜 定 位 模 糊 ， 計 畫

目 標 含 混 不 清 ， 計 畫 內 容 未 臻 明 確 ， 難 以 符 合 原 訂 扶 植 中 小 企 業 與 促 進 產 業 升 級

目 標 ：  

    依 工 研 院 所 提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之 全 程 計 畫 摘 要 所 敘 ， 該 計 畫 三 大 目 標 為 （ 一 ）

促 進 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 十 億 元 之 資 訊 服 務 產 值 ； （ 二 ） 培 育 五 百 名 產 業 分 析 師 ， 內

含 三 百 名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人 員 ， 二 百 名 擴 散 至 產 業 界 ， 其 中 二 十 名 具 國 際 級 經 驗 ；

（ 三 ） 健 全 國 內 重 點 產 業 持 續 發 展 。 經 查 經 濟 部 為 推 廣 產 業 技 術 資 訊 服 務 ， 委 託

工 研 院 所 於 網 際 網 路 建 置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產 業 資 訊 網 ， 其 建 立 迄 今 業 已 有 七 十 四 萬

餘 人 次 進 入 瀏 覽 ， 並 出 版 多 項 專 題 報 告 、 年 鑑 、 速 報 ，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產 生 衍 生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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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託 收 入 已 成 長 近 總 委 辦 經 費 之 一 成 ， 整 體 成 效 於 科 專 計 畫 各 項 子 計 畫 中 評 價 難

謂 欠 佳 ， 惟 因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內 容 龐 雜 定 位 模 糊 ， 計 畫 目 標 含 混 不 清 ， 計 畫 內 容 未

臻 明 確 ， 仍 需 積 極 檢 討 改 進 ， 舉 其 要 者 計 有 ：  
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全 年 經 費 預 算 平 均 約 為 新 台 幣 三 億 五 千 餘 萬 元 ， 其 中 工 研 院 分 支 計

畫 所 獲 委 辦 經 費 即 占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總 經 費 的 五 五 ％ ， 且 依 科 專 計 畫 項 下 各 子 計 畫

經 費 分 配 比 率 觀 之 ， 六 成 以 上 均 係 提 供 作 為 新 興 科 技 產 業 之 研 發 與 資 訊 推 廣 經

費 ， 對 於 傳 統 產 業 占 大 多 數 之 中 小 企 業 照 顧 有 限 ， 與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原 訂 之 資 訊 推

廣 重 點 與 扶 植 對 象 顯 有 偏 差 ， 又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下 培 養 之 產 業 分 析 師 研 究 範 圍 多 屬

於 半 導 體 及 資 訊 科 技 等 產 業 ， 對 於 中 小 企 業 占 大 多 數 之 傳 統 產 業 則 較 少 投 注 資 訊

服 務 推 廣 工 作 。 惟 新 興 科 技 產 業 與 廠 商 多 已 具 有 堅 強 研 發 團 隊 與 較 充 裕 之 研 發 經

費 ， 且 因 技 術 專 利 保 護 嚴 密 ， 產 品 市 場 週 期 短 ， 技 術 資 訊 分 享 較 為 困 難 ， 執 行 效

果 有 待 檢 討 ， 經 濟 部 允 宜 積 極 檢 討 本 計 畫 之 定 位 ， 若 傳 統 產 業 仍 需 扶 植 輔 導 ， 即

應 加 強 其 經 費 分 配 比 例 ， 或 另 於 科 專 計 畫 外 獨 立 另 訂 傳 統 產 業 資 訊 推 廣 計 畫 ， 以

符 合 本 計 畫 原 訂 扶 植 中 小 企 業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之 初 衷 與 近 來 政 府 倡 議 振 興 傳 統 產

業 計 畫 之 目 標 。  

Ｉ Ｔ Ｉ Ｓ 計 畫 與 科 專 計 畫 中 其 他 子 計 畫 間 重 疊 性 高 ， 致 使 經 費 稽 核 更 為 困 難 ： 諸

如 各 種 產 業 白 皮 書 、 產 業 剖 析 報 告 之 撰 寫 出 版 ， 於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與 科 專 計 畫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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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 計 畫 間 均 分 別 列 為 各 該 計 畫 主 要 成 果 ， 並 均 取 得 部 分 委 辦 經 費 ， 導 致 其 經 費 與

成 果 歸 屬 劃 分 不 清 ， 易 生 計 畫 重 疊 預 算 超 編 之 爭 議 。  
各 分 項 計 畫 間 轉 委 託 情 形 嚴 重 ， 如 工 研 院 與 資 策 會 均 已 屬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執 行 單

位 ， 惟 工 研 院 各 所 間 、 資 策 會 與 工 研 院 間 、 以 及 Ｉ Ｔ Ｉ Ｓ 專 案 辦 公 室 、 工 研 院 與

資 策 會 間 卻 均 有 多 項 研 究 任 務 再 行 相 互 轉 委 託 執 行 ， 且 未 落 實 政 府 採 購 法 公 開 、

透 明 之 精 神 ， 未 公 開 徵 選 受 委 託 對 象 而 逕 行 議 價 辦 理 ， 如 人 才 培 育 訓 練 非 屬 尖 端

研 發 業 務 ，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每 年 編 列 約 六 百 餘 萬 元 以 培 訓 二 百 名 產 業 分 析 師 ， 惟 該

訓 練 計 畫 即 逕 與 資 策 會 議 價 ， 未 能 公 開 招 標 ， 迭 遭 各 界 「 與 民 爭 利 」 之 譏 。 且 訓

練 計 畫 內 尚 含 有 基 礎 之 資 訊 應 用 課 程 ， 若 非 本 計 畫 所 聘 之 產 業 分 析 師 資 訊 處 理 能

力 不 足 ， 即 係 培 訓 計 畫 內 容 偏 差 ， 對 於 扶 植 中 小 企 業 產 業 升 級 ， 提 昇 競 爭 力 與 建

立 產 業 研 發 預 測 前 瞻 地 位 之 目 標 未 能 有 效 掌 握 ， 均 需 研 究 改 進 。  

二 、 未 能 落 實 建 立 產 業 分 析 師 制 度 之 計 畫 目 標 ， 各 分 支 計 畫 項 下 培 訓 之 聘 用 人 員 異 動

頻 繁 ， 缺 乏 對 業 界 之 瞭 解 ， 經 驗 難 以 承 傳 ， 且 人 事 經 費 編 列 控 管 效 率 不 彰 ， 宜 一

併 檢 討 改 進 ：  

查 經 濟 部 既 將 建 立 產 業 分 析 師 制 度 列 為 Ｉ Ｔ Ｉ Ｓ 三 大 計 畫 目 標 之 一 ， 然 Ｉ Ｔ

Ｉ Ｓ 計 畫 每 年 提 出 逾 百 篇 之 專 題 研 究 報 告 或 轉 委 託 計 畫 中 ， 迄 今 竟 尚 無 有 關 如 何

建 立 產 業 分 析 師 制 度 之 具 體 計 畫 與 研 究 報 告 ， 致 計 畫 執 行 多 年 。 雖 該 部 強 調 Ｉ 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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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 Ｓ 計 畫 內 部 人 才 培 訓 之 規 劃 為 確 保 研 究 品 質 之 衍 生 產 物 ， 並 非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之

目 標 ， 然 於 八 十 七 、 八 十 八 年 及 八 十 九 年 度 工 研 院 分 支 計 畫 中 ， 均 分 別 列 明 將 培

育 五 ０ ０ 、 三 ０ ０ 、 三 ０ ０ 位 產 業 分 析 師 ， 而 迄 今 列 冊 登 錄 之 產 業 分 析 師 人 員 僅

二 百 餘 位 ， 並 因 人 員 流 失 嚴 重 ， 多 屬 資 淺 或 缺 乏 業 界 經 驗 者 ， 其 欲 獨 立 進 行 前 瞻

性 產 業 分 析 預 測 似 有 困 難 ， 足 見 經 濟 部 對 於 建 立 產 業 分 析 師 制 度 計 畫 目 標 之 達 成

顯 未 重 視 。  

次 查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人 事 費 占 計 畫 總 經 費 比 率 高 達 五 成 以 上 ， 故 人 員 經 驗 始 為

Ｉ Ｔ Ｉ Ｓ 計 畫 最 大 資 產 ， 惟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因 有 關 產 業 分 析 師 人 員 培 訓 、 分 類 標 準 、

資 格 鑑 定 與 認 證 考 核 等 制 度 迄 未 建 立 ， 政 府 以 每 人 月 平 均 十 萬 元 以 上 之 標 準 支 付

人 事 費 用 ， 而 列 屬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內 產 業 分 析 師 等 級 者 因 人 員 流 動 頻 繁 ， 甚 多 年 資

未 達 三 年 ； 又 如 資 策 會 直 接 參 與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人 員 ， 近 五 分 之 一 係 屬 國 防 役 人

員 ， 本 計 畫 項 下 人 事 費 用 核 計 標 準 是 否 偏 高 ， 因 聘 用 人 數 未 足 額 或 敘 薪 標 準 較 低

賸 餘 之 人 事 經 費 有 無 依 法 繳 還 國 庫 ， 宜 併 予 檢 討 。 又 流 失 人 員 有 無 違 背 競 業 規 定

或 挾 其 技 術 資 訊 轉 至 大 陸 服 務 ， 亦 應 研 擬 具 體 規 範 嚴 予 控 管 。  

再 查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部 分 人 員 雖 列 屬 於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專 職 人 員 名 單 ， 並 由 Ｉ Ｔ

Ｉ Ｓ 計 畫 經 費 項 下 支 付 全 職 人 事 費 用 ， 惟 卻 借 調 流 用 於 其 他 業 務 。 如 工 研 院 副 院

長 室 特 別 助 理 游 啟 聰 ， 身 兼 工 研 院 分 支 計 畫 與 專 案 辦 公 室 兩 項 計 畫 主 持 人 ， 亦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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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下 支 薪 ； 然 自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起 借 調 擔 任 行 政 院 國 家 資 訊 基 本 建

設 （ 簡 稱 Ｎ Ｉ Ｉ ） 小 組 辦 公 室 主 任 ； 另 工 研 院 自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卅 日 起 成 立 產 業 經

濟 與 資 訊 服 務 中 心 （ 簡 稱 Ｉ Ｅ Ｋ ） ， 其 下 多 屬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專 職 人 員 ， 惟 其 對 外

提 供 之 資 訊 服 務 （ 含 各 種 出 版 品 、 產 業 評 析 與 資 料 庫 等 ） 多 為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委 辦

之 成 果 ， 恐 將 使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日 後 衍 生 收 入 減 少 ， 損 害 國 庫 收 益 ， 且 有 無 違 反 智

慧 財 產 權 保 護 規 定 ， 亦 宜 併 予 查 明 妥 處 。  

三 、 各 分 支 計 畫 內 部 分 預 算 編 列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， 預 算 編 列 標 準 不 一 ， 且 部 分 項 目 未 能

明 列 編 列 標 準 ， 各 行 其 事 ， 顯 有 未 當 ：  

    依 「 經 濟 部 暨 所 屬 機 關 委 辦 計 畫 業 務 費 、 材 料 費 、 設 備 使 用 費 預 算 編 列 標 準

表 」 規 定 ： 國 內 訓 練 費 最 高 限 額 為 一 萬 五 仟 元 ／ 人 年 ， 國 內 外 訓 練 費 最 高 限 額 二

萬 元 ／ 人 年 ； 維 護 費 以 設 備 購 入 成 本 百 分 之 五 編 列 ， 實 際 執 行 統 一 採 憑 證 實 報 實

銷 ， 特 殊 狀 況 應 專 案 報 部 。 經 抽 查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第 二 期 四 年 計 畫 內 第 一 年 度 計

畫 ， 各 分 支 計 畫 內 部 分 預 算 編 列 未 依 規 定 辦 理 ， 預 算 編 列 標 準 不 一 ， 且 部 分 項 目

未 能 明 列 編 列 標 準 ， 各 行 其 事 ， 顯 有 未 當 ， 茲 列 述 如 後 ：  

訓 練 費 編 列 逾 越 標 準 者 ： 工 研 院 電 子 分 項 計 畫 每 人 年 一 萬 八 仟 三 佰 元 ； Ｉ Ｔ Ｉ Ｓ

專 案 辦 公 室 每 人 年 二 萬 元 ； 中 國 紡 織 工 業 研 究 中 心 每 人 年 二 萬 元 ； 生 物 技 術 開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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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心 二 萬 元 … … ； 以 上 分 支 計 畫 內 均 未 列 國 外 訓 練 計 畫 ， 卻 採 用 國 內 外 訓 練 費 最

高 限 額 二 萬 元 ／ 人 年 標 準 編 列 ， 顯 不 合 理 ， 應 依 規 定 標 準 查 明 妥 處 。  
個 人 電 腦 維 護 費 編 列 標 準 不 一 者 ： 工 研 院 機 械 分 項 每 部 六 仟 元 ， 電 子 分 項 每 部 一

萬 一 仟 元 ， 化 學 分 項 每 部 一 萬 元 ， 資 訊 分 項 每 部 二 仟 五 佰 元 ； Ｉ Ｔ Ｉ Ｓ 專 案 辦 公

室 每 部 五 仟 元 ； 食 品 工 業 發 展 研 究 所 每 部 一 萬 二 仟 五 佰 元 … … ； 經 查 各 該 分 支 計

畫 資 訊 設 備 使 用 費 、 網 路 連 線 通 訊 費 、 軟 體 購 置 與 資 訊 檢 索 費 等 均 已 另 外 編 列 ，

而 個 人 電 腦 已 屬 辦 公 室 標 準 配 備 ， 每 部 購 置 費 用 差 距 有 限 （ 目 前 每 部 購 價 平 均 僅

三 萬 餘 元 ） ， 同 一 計 畫 下 各 分 支 計 畫 維 護 費 編 列 標 準 不 一 ， 且 部 分 分 支 計 畫 維 護

費 編 列 標 準 過 高 ， 有 超 額 編 列 經 費 預 算 ， 以 維 護 之 名 行 更 新 購 置 之 嫌 ， 亦 應 確 實

查 明 依 規 定 標 準 核 銷 。  

四 、 專 案 辦 公 室 未 能 有 效 建 立 督 導 考 核 機 制 與 統 一 對 外 服 務 窗 口 ， 功 能 仍 待 加 強 ：  

按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目 前 係 分 由 七 個 財 團 法 人 ， 十 八 個 執 行 單 位 分 別 執 行 ， 各 該

執 行 機 構 之 組 織 規 模 、 經 驗 能 力 與 技 術 成 熟 度 等 均 有 不 同 ， 成 果 展 現 與 研 究 品 質

亦 參 差 不 齊 ， 故 經 濟 部 在 有 限 的 人 力 下 ， 就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之 策 略 規 劃 、 協 調 整 合 、

執 行 管 理 與 稽 核 考 評 等 均 發 生 困 難 。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雖 已 自 八 十 四 年 起 成 立 專 案 辦

公 室 統 籌 辦 理 前 開 事 務 ， 惟 或 因 起 步 較 晚 ， 權 力 有 限 ， 迄 未 有 效 建 立 產 業 技 術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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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 推 廣 對 外 服 務 窗 口 及 督 導 考 核 機 制 ， 經 濟 部 允 宜 積 極 強 化 本 計 畫 專 案 辦 公 室 組

織 功 能 與 定 位 ， 落 實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， 據 以 有 效 分 配 資 源 ， 提 昇 Ｉ Ｔ Ｉ Ｓ 計 畫 效 能 。 

   綜 上 論 結 ， 經 濟 部 辦 理 產 業 技 術 資 訊 推 廣 計 畫 ， 其 內 容 定 位 模 糊 、 未 臻 明 確 ，

且 未 能 重 視 產 業 分 析 師 制 度 計 畫 目 標 之 達 成 ； 對 於 人 事 經 費 編 列 控 管 效 率 不 彰 ，

並 部 分 預 算 標 列 未 依 規 定 及 標 準 辦 理 ， 顯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

正 。  


